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时间、地点

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于2011年10 月中旬在浙江省举行。

二、竞赛项目

田径、游泳、举重、乒乓球、射击、射箭、轮椅击剑、自行车、羽毛球、盲人柔道、赛艇、网球、飞镖、象棋、盲人门球、篮球、坐式排球、足球。
其中射箭、自行车、赛艇、聋人篮球、脑瘫足球项目比赛将于2011年6月前提前举行，集体项目预赛将于2010年底前举行。

各残疾类别设项如下：

肢体残疾：田径、游泳、举重、射击、射箭、乒乓球、羽毛球、自行车、轮椅击剑、网球、赛艇、飞镖、象棋、坐式排球、篮球、足球（男）。

视力残疾：田径、游泳、自行车、柔道、乒乓球、赛艇、象棋、盲人门球、足球（男）。

听力残疾：田径、游泳、乒乓球、自行车、羽毛球、网球、飞镖、象棋、篮球、足球（男）。

三、参加单位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、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。

四、运动员资格

（一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。

（二）须符合各项最新比赛规则中规定的最低分级标准。

（三）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检查，证明身体健康状况适合参加所报项目的比赛。

（四）参赛运动员的残疾类别为：肢体残疾、视力残疾、听力残疾。

（五）运动员注册规定

1、符合最新颁布的《全国残疾人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》的规定。

2、运动员注册和注册变更手续须在本项目开赛前6个月完成。

3、获得2008年残奥会、2009年聋奥会及2010年残奥世锦赛前三名运动员（集体项目运动员除外，但须符合《全国残疾人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），不允许办理注册代表权变更。

五、参赛办法

（一）须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、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为单位报名参加。每单位限报一团，承办单位可增报一团。

（二）浙江一队、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队、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队，可以直接参加集体项目决赛。

（三）各代表团限报运动员50人,参加集体项目和提前比赛项目的运动员除外，飞镖、象棋、乒乓球（盲人组）每单位限报5人，且不得与其他项目名额调剂。50人名额以外，柔道、举重两个项目每单位可增报8人，超者将计算在50人名额之内。

（四）除各代表团团长和团长助理各1人外，其他人员与运动员的比例为1：3（不含集体项目），其比值如有余数，可增加1人；各代表团每3名重度残疾运动员，可另增加1名护理人员（重度残疾级别，见附表；有特殊情况要求的项目，按单项规程执行）。

（五）集体项目，按单项规程规定的运动员人数和工作人员人数报名。

（六）每名运动员，限报1个大项；小项数量，按各单项规程执行。

（七）在第二次报名结束后，将视情况增设外卡。

（八）各代表团的单项运动队，可以冠名参赛。

六、竞赛办法

（一）执行由中国残奥委员会、中国聋人体育协会审定的各项残疾人体育项目最新竞赛规则。

（二）在第二次报名后第三次报名前，主办单位将根据报名情况和立项原则确定项目。

（三）运动员到达赛区后，参赛级别一经确定，无故不参加比赛者，将取消所有后续项目的比赛资格和已取得的成绩。

（四）运动员分级后，级别与原级别有变化者，所报项目未立项，则合并到轻一级别比赛。

（五）集体项目报名在八支队伍以上时，将进行预赛（聋人篮球、脑瘫足球除外），八支队伍以下（含八支）时，直接进行决赛。浙江一队若在预赛中未能进入前八名，则作为东道主参加决赛。

（六）由主办单位与项目竞委会组织集体项目的抽签仪式，各单位可派人参加，未出席单位由主办单位代抽，中国残奥委员会、中国聋人体育协会根据最近参加国内外比赛的成绩确定种子队。

七、名次录取、计分与奖励办法：

（一）名次录取办法：

集体项目录取前八名，不足八名减一录取；全能项目、团体项目、接力项目、全程马拉松、半程马拉松录取前八名，不足八名减一录取；其他项目7人以上（含7人）录取前六名，6人以下（含6人）减一录取。

（二）团体总分计分和奖励办法：

1、集体项目鼓励加分及计分办法：

（1）凡参加预赛的队伍，将在代表团团体总分中加6分（含提前比赛项目）。

（2）本届运动会中，凡有预赛的集体项目，进入决赛前八名的队伍均加2分；未进行预赛的集体项目不予加分。

（3）集体项目前八名按22、18、16、12、10、6、4、2计分。在比赛中无故弃权的代表队，取消鼓励加分，并在团体总分中扣除10分。获得前三名的队伍，分别按2枚金、银、铜牌进行统计。

2、单项计分办法：

（1）全程马拉松、全能项目、团体项目、接力项目前八名按11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计分，半程马拉松前八名按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计分，以上项目不足录取名额的，按各项目高限相应名次的分值进行计分；其他项目如录取前六名按7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；6人以下（含6人）减一录取，按高限计分。

（2）运动员在比赛中无故弃权，每人次在团体总分中扣除7分。

3、在每一个赛次（包括田径的全能每一个单项）中，超世界纪录加7分；平世界纪录加4分；创全国纪录加1分；在同一项目多次超、创纪录者，以超、创最高纪录一次计分。

（三）奖项设置与奖励办法：

1、按照代表团在本届残运会比赛成绩设金牌榜、奖牌榜和总分榜。

2、按照各省市区运动员在2008年残奥会、2009年聋奥会获得金牌名次前12位设立残奥会、聋奥会特别贡献奖。

3、公布各代表团金牌榜。具体办法是：金牌多者名次列前；金牌相同，银牌多者名次列前；金、银牌数相同，铜牌多者名次列前；金、银、铜牌数相同，名次并列。

4、公布各代表团奖牌榜。具体办法是：奖牌数量多者名次列前；奖牌数量相同，名次并列。

    5、公布各代表团总分榜。具体办法是：总分高者名次列前；总分相同，名次并列。

6、在闭幕式上，将公布获得总分榜、金牌榜和奖牌榜前十二名及特别贡献奖的代表团，并进行颁奖。

7、设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，办法另定。

八、技术代表、仲裁、裁判员、分级员

（一）技术代表，由中国残奥委员会、中国聋人体育协会委派。

（二）组委会仲裁、竞委会仲裁，由主办单位与承办单位派员共同组成。

（三）裁判员、分级员除主办单位委派的人员外，不足部分均由承办单位负责安排。

九、兴奋剂检查

有关兴奋剂检查和处罚，在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期间（包括预赛阶段），将按照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。每出现一例，将停止该项目运动员或运动队的参赛资格，取消其成绩并收回获得的奖牌，在该代表团团体总分中扣除40分，并取消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评选资格。

十、费用

（一）各代表团在规定人数内的人员，食宿费每人每天交纳人民币50元，往返差旅费各代表团自理。

（二）超编人员、提前抵达或推迟离会的人员，费用自理。

（三）主办单位委派的技术代表、仲裁、裁判员、分级员的差旅费、赛会期间的食宿费由组委会承担。

十一、报名时间

第一次报名：2010年3月10日以前；

第二次报名：2010年10月30日以前；

第三次报名：2011年6月15日以前。 

提前比赛的项目及集体项目预赛报名时间，按各单项规程执行。

十二、代表团团旗

各代表团自备，颜色自定，规格为2×3米，除标明规程规定的参加单位名称外，不得出现其它标志。

十三、联络方式及联系人：（略）

十四、本规程的修改权、解释权属中国残疾人联合会、国家体育总局，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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